附件2
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	  项目名称
	2021年广西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
	项目编码
	桂中医药发〔2021〕7号

	项目实施单位
	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
	主管部门
	广西中管局

	资金总额
	    资金来源
	    金额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30

	
	    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其中：中央
	0

	
	
	    自治区
	30

	
	    政府性基金
	0
	

	
	    其他资金
	0
	

	项目概况（包
	

	项目起始时间
	2021.01.01
	    项目终止时间：2023.12.31

	项目实施进度
	安照三年目标规划，项目完成第一年计划。

	年度绩效目标
	100%

	  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
	预算执行率% (10分)
	

	项目绩效目标

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实际完

成值
	未完成

的原因
	指标得分

	
	
	  产出数量
	7
	7
	7
	无
	20

	
	产出指标(50

分。其中：产

出数量、质量、

时效、成本分

别20分、10

分、10分、10

    分）
	
	
	
	
	
	

	
	
	  产出质量
	7
	7
	7
	无
	10

	
	
	
	
	
	
	
	

	
	
	  产出时效
	7
	7
	7
	无
	10

	
	
	
	
	
	
	
	

	
	
	  产出成本
	7
	7
	7
	无
	10

	
	
	
	
	
	
	
	

	
	效果指标

(30分)
	  经济效益
	10
	10
	9
	无
	9

	
	
	
	
	
	
	
	

	
	
	  社会效益
	10
	10
	10
	无
	10

	
	
	
	
	
	
	
	

	
	
	  生态效益
	10
	10
	10
	无
	10

	
	
	
	
	
	
	
	

	
	
	  可持续影
	10
	10
	10
	无
	10

	
	
	
	
	
	
	
	

	
	 社会公众或服

 务对象满意度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    (10分)
	
	10
	10
	10
	无
	10


	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 

	（2021年度）

	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
	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--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目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	地方主管部门
	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中医药管理局
	实施单位
	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/A)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3
	5.04717
	1.68239

	
	 其中：中央补助
	3
	5.04717
	1.68239

	
	       地方资金
	0
	0
	0

	
	        其他资金
	0
	0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初设定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完成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项目在2020年度的各项任务。 
	完成2020年度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第二期集中培训，完成一次四川何氏骨伤传承流派的培训学习，完成12篇独立医案。  

	绩效指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参加第二期中医学术流派临床特色技术研修班，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
	集中培训10天
	未完成集中培训10天
	集中培训费用已交，但因新冠疫情防，承办单位南京市中医医院通知集中培训改期

	
	
	
	提交1篇学习心得
	1篇学习心得
	完成1篇学习心得
	

	
	
	
	完成20篇跟师医案
	20篇医案
	完成20篇医案
	

	
	
	
	跟师学习
	40天跟师学习
	完成60天跟师学习
	

	
	
	质量指标
	
	
	
	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及时完成率
	全部完成
	完成168.239%
	

	
	
	成本指标
	是否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
	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
	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
	

	
	效
益
指
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培养对象的中医药服务能力是否提升
	明显提升
	明显提升
	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就诊患者的满意度调查
	患者满意度90%以上
	患者满意度达90%以上
	

	说明
	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	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	    2.定量指标，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。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	    3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	    4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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